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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15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167号建议的
答复

张如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全市实习律师的财政支持力度》的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由局主要负责同志组织业务科室进行专题研究，并与市财政局多次对接，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11号）精神,各地要合理设置见习单位和见习岗位条件，见习岗位要尽可能覆盖不同行业，重点提高管理、技术、科研类岗位比重，更好发挥青年所学所长。

市人社局将立足部门职责，加强对各县市区青年见习工作的监督指导，根据产业发展和青年就业见习需求，统筹安排好辖区就业见习补贴资金。
感谢您对人社工作关注和支持。
承办负责人：罗  芳
承  办  人：刘  芳
联 系 电 话：28681513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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